
附录一：

宿州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学分认定管理办法

校教字〔２０１３〕２１号

为实现“培养专业基础实、实践能力强，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创业精神，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推进大学生科技创新、学科竞赛、文学艺术创作及各类

社会创新创业实践等活动，根据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分规定与要求

（一）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获得的对象是本校 ２０１０级起的在籍本科生，学分获取时间为本科生在

籍在校学习期间。

（二）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结合自己的兴趣、特长和能力，合理安排参加本办法所规定的创新创业实

践活动学分项目，并取得规定的 ６学分方可毕业。

第二条 认定范围及内容

（一）创新创业实践活动认定范围：国家、省部级组织的各项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或创新创业实践项

目；学校有关部门组织的各项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或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二级学院、学生会（社团）组织的

各项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或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等。

（二）具体的活动内容

１．学科及技能竞赛：是指各类学科竞赛，如数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英语竞赛、教师教学技能

竞赛等各类竞赛活动等。

２．创新创业及科研活动：包括教学单位发布的及学生自选的课题或参加横向课题、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大学生科研立项、参加导师课题等的调研和实验研究，参加学术讲座、教学单位组织科研

活动或艺术实践活动等。

３．发明创造：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新颖独特的设计、项目开发、成果推广应用等。

４．校园文化活动：包括各类文娱、体育比赛，以及发表校报、校内期刊等各类活动的文章、征文和作

品，阅读由校团委、图书馆向大学生推荐的课外书籍等。

５．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假期社会实践（如“三下乡”活动、社区服务活动、勤工助学活动等）、青年志愿

者活动（如校团文明建设活动及其他各种公益活动等）。

６．职业资格：获取计算机及软件资格、英语等级以及经一定主管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考核获得各类

职业资格证书。

第三条 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获得途径及学分核定标准见（附件 １）

第四条 有下列情况不能取得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

（一）非法出版物刊登的文章或作品。

（二）未经教学（或活动）组织部门认可的项目、成果等。

（三）未经过相关部门鉴定并予以确认的成果（或项目）。

（四）证明材料不全的。

第五条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的必备材料

（一）学术论文发表以发表的正式刊物为准；各种专利以正式的专利证书为准；技术成果转让，以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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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鉴定的技术成果转让合同书为准；技术成果推广应用，以学校或个人收到的分成经费为准；技术成果

鉴定，以校级及以上组织的专家鉴定会形成的科技成果鉴定文件为准。

（二）社会实践活动要求有详细材料、实践单位的证明、实践报告，并有校内相关组织推荐证明。

（三）文体活动分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按照活动等级和获得奖项给予分值。集体项目若按排名顺序

的，按该项目分值乘以个人排名系数确定。

（四）其它各项活动必须具备支撑取得学分的相关证明、证书等材料；各种学术报告、讲座由组织者

负责记载学生参加情况。

第六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由学生所属各教学单位负责，每年度二次，一般安排在

每年的 ６月和 １２月。各二级学院要成立“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评审认定工作组”（一般 ３—５

人），工作组组长由各二级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担任，各二级学院的团总支负责本单位学生创新创

业的登记、创新创业材料的归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学分认定程序

（一）申报：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填写《宿州学院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申请表》，并附证明材

料原件和复印件。

（二）审核：经项目活动组织部门负责人或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并交教学单位。

（三）确认：对照《宿州学院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由工作组

组长组织认定。

（四）公示：经二级学院确认后，由二级学院统一向学生进行公示（张贴或网上公布）一周，若有异议，

则须复查、调整，再确认。

（五）记载：经确认无误的学分，由二级学院统一录入，记入学生成绩，并交一份总成绩单到教务处实

践教学管理科。

各单位应把每次活动的登记情况利用相关媒体（如网站）公布，以便监督。教务处对各二级学院认定

的学分进行随机抽查，以确保工作质量。

第八条 学生填写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弄虚作假

者，取消所获得的相关学分、荣誉和待遇，以作弊论处；因项目活动组织部门及相关教师管理不严，造成

不良影响的，将予以通报批评；认定的学分违背本规定、与实际不符的，要重新认定；认定违规问题严重

的，视情节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直至取消该二级学院本年度学分认定的结果。

第九条 在本办法执行过程中，遇到争议事项，单位不能解决的，报教务处处理。本办法尚未涉及到

的其他活动，若符合本办法精神，由活动组织部门申报，经教务处确认后方可组织开展活动。

第十条 各二级学院及项目活动组织部门可根据项目的特点制订实施细则，细则须明确学生获得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的途径原则上不得少于两类，各二级学院自行组织的各类实践活动学分累计不

得超过 ２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与教学计划配套执行，原《宿州学院大学生创新活动学分认定管理

办法》同时废止。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１．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获得途径及学分核定标准

２．宿州学院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申请表（略）

３．宿州学院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汇总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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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获得途径及学分核定标准

第一部分 普适性途径

一、创新创业教育及学术活动

序号 项 目 条 件 标 准 学分

１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获准教育部批准的创新训

练、创业训练、创业实践活动

审核结题，分值按“七、相关论文、
成果等分值分配系数”分配

６

２
校级大学生科研立

项

获准学校立项的科学研究活

动

审核结题，分值按“七、相关论文、
成果等分值分配系数”分配

２

３ 创新创业实践

在学校登记注册，每学期参

加创新创业实践的创新团

队、创业团队和入住创业园

的团队

团队负责人，团队指导教师推荐 ２

团队成员，团队指导教师推荐 １

４ 校企合作
假期或课余企业实践

（教学计划实习以外）

３０小时以上，提交报告、企业证

明材料 １

大企业项目研发、技术创新、产业

生产、成果转化、经营管理等方面

取得较大成绩，企业证明材料
２

５ 外文资料、书籍编译

公开发表或出版 提供出版刊物 ２

未发表或未出版
学校两名（含两名）以上专家（副

教授以上）推荐
１

６ 制作或设计 有创新价值或实用价值
学校两名（含两名）以上专家（副

教授以上）推荐
２

７ 参与教师课题 有报告、实物等成果 课题组教师推荐 ２

８ 其 他
不在上述范围内的其他创

造、创新、研究成果
学校专家组审核

参照以上

各标准

二、发表科研学术论文

序号 刊物级别 排 名 学 分 备 注

１ Ⅰ类 第一作者 １２

２ Ⅱ类 第一作者 ８

３ Ⅲ类 第一作者 ４

４ Ⅳ类 第一作者 ３

刊物级别以教育厅有

关规定为准

注：第二作者及以下排名的，其分值按七条原则的分配系数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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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产权方面

序号 项 目 标 准 学 分 备 注

１ 发明专利 第一专利权人 １２ 提交专利授权证书

２ 实用新型专利 第一专利权人 １２ 提交专利授权证书

３ 外观设计专利 第一专利权人 １２ 提交专利授权证书

４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第一专利权人 １２ 提交著作权登记证书

５ 集成电路布图专有权 第一专利权人 １２ 提交著作权登记证书

注：第二排名及以下者（组成成员限 ２－３人），其分值按七条原则的分配系数折算。

四、社会实践活动

序号 项目及标准 学 分 备 注

１ 获得全国“三下乡”优秀团队、先进个人 ２ 提供获奖证书

２ 获得省级“三下乡”优秀团队、先进个人 １．５ 提供获奖证书

３
参加学院以上“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撰写较

高质量的调查报告 １ 提供调查报告与团队总结

４
参加社会实践，提出合理化建议，并产生一定的

经济与社会效益 １ 提供当地的相关证明

５ 参加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 ３０个小时 １ 提供志愿服务记录卡

６
参加校大学生艺术团、勤工俭学服务中心工作

一年，经考核合格
１ 提供考核意见

注：参加非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等获得的学分累计不得超过 ２分。
五、文体竞赛活动

级 别 获奖等级 学 分 级 别 获奖等级 学 分

国家级

一等奖（及以上） ６

二等奖 ５

三等奖 ４

优秀奖 ２

校级（市级）

一等奖（及以上） ２

二等奖 １．５

三等奖 １

优秀奖 ０．５

省部级

一等奖（及以上） ４

二等奖 ３

三等奖 ２

优秀奖 １

院、部、处级

备 注

一等奖（及以上） １

二等奖 ０．５

第一名等同一等奖（余类推）提供

获奖证书或表彰文件

注：优秀奖或个人获得名次均按等级计分，集体获奖参与成员按相应等级计分，集体若分排名顺序

的，按第七条折算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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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术讲座和阅读课外书籍（上限 １．５学分）

序号 考核内容 学 分 备 注

１ 学校组织的学术报告 每参加 ５次记 １学分
提供每次讲座心得体会，
主办单位证明

２

阅读由校团委和图书

馆向大学生推荐的课

外书目

课外书目，按照文学、哲学等科目分类。
学生在本专业领域以外每个大类精选 １

－２本。每阅读 １０本书籍记 １学分，本

项所获学分累计不得超过 ２分

由图书馆提供借阅记录，
并有 ５００字以上的高质量

读书心得

３
学生社团组织举办的

各种学术讲座
主讲者记 １学分燉次

提供学术讲座稿（３０００字

以上）、主办单位证明

七、相关论文、成果等分值分配系数

合作人数
排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 １

２ ０．６ ０．４

３ ０．５ ０．３ ０．２

４ ０．４ ０．３ ０．２ ０．１

５ ０．４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１

６ ０．４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第二部分 各级各类认证项目途径

序号 证书名称 发证机构 学 分

１ 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ＰＥＴＳ） 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 １

２ 英语翻译资格口译考试 国家人事部、中国外交局 ２

３ 外语翻译证书考试 教育部考试中心与北京外国语大学 ２

４
非英语专业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外语四

级考试
全国大学生外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 １

５
非英语专业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外语六

级考试
全国大学生外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 ２

６ 全国大学外语专业四级考试 全国大学专业外语考试委员会 １

７ 全国大学外语专业八级考试 全国大学专业外语考试委员会 ２

８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教育部考试中心 １

９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口语考试 全国大学生外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 １

１０ 全国大学英语六级口语考试 全国大学生外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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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证书名称 发证机构 学 分

１１ 剑桥商务英语等级考试（初级、中级） 教育部考试中心、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 １

１２ 剑桥商务英语等级考试（高级） 教育部考试中心、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 ２

１３ 安徽省计算机等级考试 安徽省计算机专业等级考试委员会 １

１４ 普通话水平资格等级证书（二乙以上） 安徽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 １

１５ 秘书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２

１６ 工程测量员国家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水利部 ２

１７ 测量员证书 国家测绘总局 ２

１８ 省级安全员、预算员 相关管理部门 ２

１９ 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证 国家旅游局委托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发证 ２

２０ 全国机动车驾驶证 国家公安局交警局 ２

２１ 程序员 相关管理部门 ２

２２ 网络工程师 相关管理部门 ２

２３ 软件工程师 相关管理部门 ２

２４ 高等教育公共关系资格证书 中国高等教育学院 ２

２５ 高等教育礼仪文化资格证书 中国高等教育学院 ２

２６ 国家化学检验员 国家质量监督局 ２

２７ 人力资源管理证书
中国企业联合会、国家劳动部就业培训

技术指导中心 ２

２８ 商务助理证书
中国企业联合会、国家劳动部就业培训

技术指导中心 ２

２９ 国家报关员资格考试 中国国家海关总署 ２

３０ 国有报检员资格考试 中国入境检验检疫总局 ２

３１ 教师资格证书 人事部 ２

３２ 心理咨询师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２

３３ 网络化办公专家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２

３４ 导游职业英语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２

３５ 酒店管理职业英语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２

３６ 行政助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２

３７ 旅游行业管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证书 国家旅游局 ２

３８
安徽省职业技能鉴定证书（食品检验工、
化学检验工、营养师等）

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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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证书名称 发证机构 学 分

３９ 创业模拟实训证书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２

４０ 创业意识培训证书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１

４１ 大学生 ＳＹＢ创业培训证书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１

４２ 大学生 ＫＡＢ创业教育培训证书 共青团中央 ２

４３ 国家体育竞赛裁判（二级以上） 国家体育总局 ２

４４ 国家社会体育指导员 国家体育总局 ２

４５ 电子设计助理工程师 中国电子学会 ２

４６ 二维 ＣＡＤ工程师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２

４７

全国电子信息技术人才认证初级工程师

证书（单片机开发与应用工程师等认证

专业）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２

４８ 高级调查分析师证书（单科证书） 国家统计局教育中心及教育部考试中心 １

４９ 其他
不在上述范围内的其他认证项目，由学

校专家组审核认定

注：认证项目若为分数制，获取分数应达到主管部门认定合格线，方可获得相应学分。

第三部分 各级各类学科及技能竞赛途径

级 别 获奖等级 学 分 级 别 获奖等级 学 分

国家级

一等奖（及以上） １２

二等奖 １０

三等奖 ８

优秀奖 ４

校级（市级）

一等奖（及以上） ３

二等奖 ２

三等奖 １

优秀奖 ０．５

省部级

一等奖（及以上） ８

二等奖 ６

三等奖 ４

优秀奖 ２

二级学院、其

他组织部门

一等奖 ２

二等奖 １

三等奖 ０．５

注：１．若组队参赛，不按排名的获相应等级计分，按分排名先后顺序的，按第七条折算分值。

２．对于一些竞赛项目按人数比例推出的名次，最高只能获得 ４个学分，如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一等奖 ４学分，二等奖 ３学分，三等奖 ２学分，优秀奖 １学分。

３．在同一项目活动中同时获得两项以上（含两项）奖励的，不重复计分，只计最高分值。

附 录


